婚 育 状 况 证 明
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	民族
	

	户籍地址
	
	现居住地址
	

	工作单位
	
	职业
	
	婚姻状况
	
	已生育子女数
	

	所在村（居）委会或工作单位审核意见
	经查实，          同志系我辖区/单位（城镇、农村）       居民，属（未婚、初婚、再婚、离异、丧偶）       ，已生育过（大写）      个孩子（其中：男    个，女    个），收养、抱（捡）养子女情况：      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
	所在乡镇、城市街道办事处计生部门审核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所在县（区）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备注：1、此证明有效期为三个月（所在村（居）委会或工作单位出具时起），涂改无效。

2、申请办理壹孩生育服务证的，需工作单位、村（居）委会和乡镇、城市街道办事处计生部门审核盖章。

3、申请办理再生育的，需工作单位、村（居）委会、乡镇、城市街道办事处计生部门和县（区）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分别审核盖章。

4、此证明仅证明当事人在本辖区内的婚育状况。

